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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世立法多将代偿请求权明定为给付不能的效果之一，惟其在具体适用上存在诸多争议性问题，相关见

解莫衷一是。本文在借鉴德国与台湾地区相关学说的基础上，对代偿请求权正当性基础予以探寻。“公

平正义说”“合同补充解释说”“给付标的代位说”均存在理论局限从而难以提供实质正当化理由，“相

对权益归属说”可说明代偿利益应归属于债权人之根本原因，应系最适切的见解。在“相对权益归属说”

的核心定位下，代偿请求权制度中的争议性问题可得到较为妥当的回应。我国现行法虽未对代偿请求权

予以明文规定，但因代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法具备一定同质性，且相对权亦具有归属内容，遂可尝试通

过《民法典》中不当得利相关规范为代偿请求权的法律续造提供进路。法律效果层面，代偿请求权于我

国的解释构造应受制于不当得利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 

代偿请求权，给付不能，相对权益归属，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heory of Claim 
for Return of Substitute Benefits 
—Also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pplicable Rule of the Claim for  
Substitute Benefit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iyu Zhang 
Law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Received: Oct. 18th, 2022; accepted: Dec. 9th, 2022; published: Dec. 16th, 2022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ds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4163
https://doi.org/10.12677/ds.2022.84163
http://www.hanspub.org


张治宇 
 

 

DOI: 10.12677/ds.2022.84163 1205 争议解决 
 

 
 

Abstract 
Claim for Return of Substitute Benefits has been explicitly defined as one of the effects of impossi-
bility of performance in modern legislation. However, there are multiple controversial issues 
about its application, and the opinions are divided.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legitimacy of 
Claim for Return of Substitute Benefits based on the relevant doctrines in Germany and Taiwan. 
The theorie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plied terms of contract” and “sub-
rogation of the subject matter” all hav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provide 
substantive justification. The theory of “relative belonging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is the most ap-
propriate opinion to explain the fundamental reason why the substitute benefits should be vested 
in the claima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resaid theory,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about Claim for 
Return of Substitute can be appropriately responded to. Although Return of Substitute Benefits 
Claim is not mentioned in Civil Cod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is right has a certain ho-
mogeneity with the unjust enrichment, and the theory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belonging applies to 
relative right as well. Therefore, we can try to provide a way for the legal renewal of Claim for Re-
turn of Substitute through the rules related to unjust enrichment in the Civil Code. When it comes 
to the legal e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turn of Substitute Benefits Claim should be subject to 
the value judgment of the unjust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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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代偿请求权，系指债务人因发生给付不能之事由而免除给付义务，但因给付不能的同一事由取得给

付标的代偿利益时，债权人可请求债务人交出该利益以代原定给付[1]。其在罗马法已被承认，近世立法

多明定之 1，其无明文规定者，学说上亦多承认此规则[2]。惟代偿请求权的法效果与构成要件应如何具

体化以及各具体化方案的正当性如何，并非没有疑问。为寻求妥适的解决路径，需对代偿请求权制度本

身的正当性进行探寻。在明晰其正当性后，方可在该核心定位下对代偿请求权理论进行应然层面的重思。

我国《民法典》现已生效，然实定法并未对代偿请求权予以明文规定。代偿请求权制度于我国法上之阙

如是否构成法律漏洞，若为法律漏洞该如何填补之，即成为可思之题。 

2. 身处荆棘丛林：代偿请求权之相关争议 

代偿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第 285 条 2与台湾地区“民法”第 225 条第 2 款 3均定有明文，然而其

Open Access

 

 

1代偿请求权制度于近代首定于《德国民法典》，而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亦在其立法过程之中加以借鉴。此两域立法例中的代

偿请求权制度具有代表性，相关文献之探讨亦较丰富，遂本文相关论述将主要围绕其展开。 
2《德国民法典》第 285 条：“债务人因依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至第三款规定无须提出给付之事由，就给付之标的取得赔偿或赔

偿请求权者，债权人得请求交付其所受领之赔偿物，或请求让与其赔偿请求权。债权人得请求替代给付之损害赔偿者，于债权人

行使第一款所定之权利时，该损害赔偿应按所得之赔偿或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价值扣减。” 
3《台湾民法典》第 225 条：“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者，债务人免给付义务。债务人因前项给付不能之事由，

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者，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让与其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交付其所受领之赔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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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条文的构造却不尽一致，适用亦并非畅通无疑。德国立法例不分给付不能之事由可否归责于债务人，

即无须存在义务违反之情形，亦不要求债务人须对给付不能负责[3]，债权人均享有代偿请求权，而台湾

地区“民法”第 225 条第 2 款之规定却仅以“给付不能之事由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为限。于此同时，《德

国民法典》在其 285 条第 2 款规定债权人得主张替代损害赔偿请求权时，应按代偿请求权之价值予以扣

减，台湾地区现行法对此问题未置可否。除前述的明文差异外，此二立法例尚存在其它共通问题。总体

观之，可将关乎代偿请求权制度的相关争议简结如下：代偿请求权性质上为原债权或新债权、代偿请求

权是否限于给付不能之事由不可归责于债务人、债务人因给付不能而取得的代偿利益应如何认定、请求

的代偿利益得否超过原债权之价值等[4]。惟有对相关议题进行学说综览，才有可能厘清实质争点之所在，

亦只有在对代偿请求权制度本身进行系统的梳整后，方可思考于我国法上的借鉴与实现可能性，否则相

关探讨将犹如建造空中楼阁，遂下文将就各问题之现有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2.1. 域外法：学说纷争 

1) 代偿请求权性质上应定调为原债权或新债权？ 
有学者主张，代偿请求权实为替代债务人本应作出的给付，基于此自然应将代偿请求权理解为债权

人原有的债权，只不过是给付所涉的标的有所变更，因此担保原来债权的权利，亦当然得以存续。代偿

请求权时效的起算点亦应由原债权为准，但若债权人的原债权请求权已罹于时效，债务人自得本于原债

权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拒绝代偿利益的给付。4 
多数学者认为代偿请求权并非原债权的延续，而是新生权利，其论证理由多为：代偿请求权是否行

使，全凭债权人的个人意愿决定，此处并非当然代位，况且代偿请求权的成立以给付不能此一法律事实

为前提，其性质更适合解释为新生债权，从而附属于原债权的担保及其他从权利当然消灭，时效的进行

亦应重新起算，但需注意的是，若原债权本已罹于时效，那么债务人本得拒绝给付，于其抗辩时即排除

了给付不能的责任，自无行使代偿请求权可言。5 
2) 代偿请求权是否限于不可归责之给付不能？ 
德国法并未对给付不能是否具有归责事由进行限定，而台湾地区“民法”明文限定于“可归责”，

遂生此争议，因台湾地区“民法”的代偿请求权制度为继受德国法而来，遂现多数说认为此处似存在误

植，应参照德国法，不区分是否可归责，仅诉诸给付不能的发生。 
主张代偿请求权应以给付不能不具有可归责性为限者表示：当给付不能可归责于债务人之时，实际

上属于履行障碍的问题，债权人对债务人有所受损害及所失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无须再配置以代偿

请求权。倘此种情况下，债权人可行使代偿请求权，无异于债权人得强使债务人行使对第三人的权利，

有背于权利自由原则[5]。 
赞同不区分可否归责者认为：台湾地区“民法”第 225 条乃继受《德国民法典》第 285 条而来，似

存在误值而构成法律漏洞。同时，基于举轻以明重原则，既然不可归责于债务人致给付不能时，债权人

有权请求代偿利益，则可归责的债务人自然没有否认的道理[6]。再且，因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而致给

付不能时，代偿请求权的行使，亦得较之请求损害赔偿，于债权人更加有利，实际生活中，即使债务人

负赔偿责任的情况，若债务人的履行资力有限，若不允许债权人请求让与债务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则债权人仅有单一的请求权，一旦取得债务人的赔偿，则无法获得第三人的赔偿，6故不妨于损害

 

 

4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 2000 年版，第 390-391 页；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第 1270 页；阮富枝：“代偿请求权消灭时效之起算点(下)”，载《司法周刊》第 1400 期，第 2 版~第 3 版。 
5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2006 年版，第 461 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下册，2013 年新订二

版，第 58 页；陈聪富：“代偿请求权”，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2 年 3 月第 32 期，第 153 页。 
6参见杨芳贤：《民法债编总论》(下)，三民书局 2021 年修订二版，第 93 页；俞江：“履行不能的分类——兼议债法总则兼议稿

第 97 条的代偿请求权”，载《民商法论丛》总第 27 卷，第 3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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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请求权同时存在。 
3) 因给付不能而取得之代偿利益如何认定？ 
自前述可知，债权人所请求的代偿，系针对标的本身的替代利益而言，亦即债务人因给付标的灭失、

毁损等事由，对第三人享有的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或是本于该等损害赔偿请求

权而受领的赔偿物。然比较法上的司法实践中，债权人行使代偿请求权请求的利益有不再限于前述内容，

透过相同事物相同评价的原则以扩大代偿请求权的利益范围至因土地征收而取得的补偿费、承租人因建

筑物征收而取得的拆迁补偿费、债务人因法律行为取得的交易利益([6] p. 1270-1272)，不过对此“同一性”

的扩张认定尚有较大争议，尤其以因法律行为取得的交易利益为甚。有观点认为，代偿请求权所得请求

让与的客体为债务人因给付不能的事由而取得的直接代替利益，即从给付不能的事由直接转换成的权利

为限。债务人因法律行为取得的交易利益，包含债务人耗费劳力、时间、费用的代价，并不单纯是债务

标的的直接替代利益，因此超出债权人得请求的范围，不适于作为代偿请求权的客体[7]。 
4) 请求的代偿利益是否应以原债权的价值为限？ 
采取肯定看法者主张债权人得请求债务人让与的利益，以原有债权的价值为限，超过的部分，则由债务

人继续保有。即代偿利益应当以债权人原有的债权价额范围为标准，债权人代偿请求权的利益，不得大于给

付的利益。例如债务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或保险金时，债权人得于债权价额之范围，请求让与或交付[8]。 
持否定立场者认为，一方面，若债务人因给付不能而免除给付义务并因此而获得利益，即应依照债

权人的请求，将此利益让与给债权人，这符合公平正义之理念。倘如债务人可以保有此项利益，无异于

其因给付不能反获利益，这在价值判断层面有失妥当；另一方面，代偿请求权的性质，并不是损害赔偿，

而是使债务人返还其取得的代替利益，故赔偿物的价值是否高于损害，在所不问。7 

2.2. 制度阙如：是好是坏？ 

由上述可知，比较法上确立的代偿请求权制度存在诸多适用争议。我国《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之中，

虽有学者明确建议于“合同编”增设“代偿请求权”制度 8，然而我国《民法典》正式稿并未采纳此建议。

如若代偿请求权制度确如上文呈现般，具有较大适用困境，那么对此种“价值共识小、理论分歧大”的

制度予以回避，或许是正确的选择，否则只会平添许多愁。因此，我国《民法典》既已生效，现今更为

关键的是，对代偿请求权制度本身的存在实益予以探寻，即该制度旨在实现何种法律上的正义价值、其

正当性基础何在。由此才能识别何为“真问题”何为“假问题”，何为“真困境”何为“假困境”，进

而围绕其“正义价值”对代偿请求权制度展开应然层面的重释。此后，再反观我国《民法典》是否在此

存在法律体系上违反计划的不圆满性 9。若我国现行法确有承认其“正当性”之可能，亦有实现其背后“正

义价值”之必要，则如何从解释论视角实现代偿请求权所内涵的价值追求，即为待决之题。 

3. 何见柳暗花明：追问代偿制度之正当性 

对代偿请求权任何解释上所产生的疑问，皆应自其正当性基础的出发，若无法充分理解制度背后的

正当性，所作之解释则易沦为恣意而不具说服力的论断[9]。自代偿请求权首定入《德国民法典》的一个

 

 

7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重排合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8 月版，第 1280 页；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

下册，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43 页。 
8参见谢鸿飞：“民法典合同编总则的立法技术与制度安排”，载《河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第 34 页；朱晓喆：“民法典

合同编总则草案若干规定解读和建议”，载《法治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62 页；周江洪：“关于《民法典合同编》(草案) (二
次审议稿)的若干修改建议”，载《法治研究》2019 年第 2 期，第 20 页。 
9“法律的功能在于伸张法律上的正义。亦即使法律上的正义透过其规范机能，实现到人类的生活上来。如果一个生活类型未受法

律规范，那么为在该生活类型所发生的问题，即不能找到法律上的答案。如果该问题经判断，认为不适合归属于法外空间，则这

种情形之存在便是在法律补充的讨论上，被提到之法律对该问题的「不圆满性」。”参见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植

根出版社 2020 年 4 月版，第 6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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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纪以来，关于代偿请求权的正当性何在，德国民法界存在激烈的争论，个中观点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10]。 

3.1. 公平正义说 

有观点认为“公平和正义”系代偿请求权的基本思想，其认为债务人须将从原给付标的中获得的替

代利益让与给债权人符合才符合公平正义之理([10] p. 35)。但此处所谓的“公平和正义”不存在可供辩驳

的具体标准，过度抽象，解释实操性较低，对解决代偿请求权的时效起算、构成要件等问题毫无助益，

难谓可采。 

3.2. 合同补充解释说 

另有论者以推定契约当事人可推知之意思作为代偿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6] p. 1269)，该种观点认为

债务人在缔约之时，即允诺了承担债务的意思中除原给付标的外，尚包含若因给付不能而取得的代偿利

益在内，故在给付不能的情形下，债权人得向债务人请求移转代偿利益，因此代偿请求权实际上起到法

定的合同补充解释之作用([10] p. 37)。然而如此推定恐有违背当事人意思的可能，尤其于债务人一物二卖

时更为显著，债务人自不可能存在将利益归属于债权人之推定，故应认为此见解失之恰当([9] p. 92-93)。 

3.3. 给付标的代位说 

除“公平正义说”以及“合同补充解释说”外，在德国理论界亦存在债法上代位之观点，有学者认

为代偿请求权是以“替代物”作为原给付标的物的代位，也有学者认为是已灭失的原债权的代位([10] p. 38)。
然而给付标的代位说无法解决问题的核心，因为代位只是结果，而无法阐明产生代位的原因，即为何替

代利益应当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尤其是在给付不能的场合，债务人既因给付不能而免负给付义务，

何以要求其转让给付标的物而生的替代利益。 

3.4. 相对权益归属说 

另有观点认为，代偿请求权规范的正当化事由在于解决因法律规定而导致的财产价值在实体法归属

层面与当事人主观合意归属间的矛盾，即依照法律明定的归属秩序此财产价值归由一方享有，然而按其

与相对人的基础经济性关系，此财产利益却不应归属于该一方时，则应将此财产利益移动至他人处，进

而避免不当的财货分配([4] p. 142)。进言之，就买卖合同当事人间而言，其所依循的法规范在物权变动模

式上究竟是采物权形式主义还是意思主义对权益归属的认定不应产生实质影响，背后的道理在于当事人

在合同成立时，即在债法意义上认为买卖标的物已归属于买受人所有([4] p. 145)。若法秩序所确定的所有

权变动规则是以合意原则为标准，则买卖标的物在合同缔结后，即使在标的物交付之前，倘因可归责于

第三人的事由致标的物毁损灭失，买受人也可基于所有权的地位对第三人主张损害赔偿，但在采交付原

则的法制度下，为调整法制度在权益归属选取上与当事人对权益归属认知上的落差，即应在债法中明定

代偿请求权的规定([4] p. 145)。近期学说上，亦肯认代偿请求权建构的内理逻辑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制度意

涵具有较大相似性，其规范功能富含不当得利色彩。关于一方侵害归属于他方权益内容而受利益，致他

方受损害，此权益侵害型之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上，限于调整侵害归属于他人绝对权之利益；至于侵害

归属于他人相对性的债权之利益所造成不当的财产利益变动，则由代偿请求权制度承担调整之任务([4] p. 
141-143)。 

本文认为该说可资赞同，从债的意义而言，若无给付不能的事由发生，债权人本可依债之关系得取

得原给付，因此，债务人因给付不能事由所取得替代原给付的代偿利益，虽从外部经济关系来观察，系

为填补债务人因给付不能事由所丧失的绝对权，但从债权人与债务人间内部经济关系来观察，债务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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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代偿利益对债权人相对性的债权造成侵害，无论是从意定之债双方主动步入合同而受制于此种内部经

济关系之私法自治视角，还是于法定之债下法定的利益分配秩序之视角，此时的代偿利益应归属于债权

人，方为妥适的分配。 

4. 回应争议：以“相对权益归属”思想为据 

通过借镜文献上对于代偿请求权正当性基础的理解，本文认为“相对权益归属说”是其最适切的基

本思想。下文则拟基于“相对权益归属”这一核心定位，对代偿请求权相关适用疑义予以尝试性回应，

并检讨我国法在此是否存在法律漏洞。 

4.1. 应然的解释选择 

1) 代偿请求权性质上系新生债权 
代偿请求权的制度意旨在于，在合同当事人之间，给付标的所享有的利益在双方合意有效达成之时

即已在经济观念上归债权人享有，因此若债务人因给付不能事由取得了代偿利益，此乃因法律规定而导

致财产价值在实体性上与经济性上的不当变动，为调整此种不当财产权益分配，让原应获得利益的债权

人取得此利益，遂配置以代偿请求权([4] p. 142)。而在回答代偿请求权消灭时效起算的问题上，势必要着

眼于代偿请求权的特殊诱发因素及其独立的构成要件，惟在发生给付不能事由，且债务人因此取得代偿

利益时，代偿请求权才得以发生。其发生系于特定的法律事实，同时取决于债权人的行使与否，并非是

对原债权的当然代位，基于此，其应为新生债权。 
2) 给付不能是否可归责在所不问 
如前所言，代偿请求权旨在回复因债之相对性所衍生的不当财产权益分配。相对权益归属秩序之违

反，核心在于债务人因给付不能取得了本应由债权人享有的原给付标的之代偿利益(标的物的经济上替代)，
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因此给付不能事由的发生可否归责于债务人在此并不重要，只是代偿请求权在不可

归责于债务人之事由致给付不能，而却由债权人承担价金风险的双务合同情况下实效最为明显。 
3) 谨慎认定可代偿的利益内容 
代偿请求权所请求的是取代原给付标的另一客体，在代偿利益的判断上，须严格恪守同一性之特征，

即不仅该客体须取代原给付标的经济上价值，另外还需存在目的上的相同性。换言之，于代偿请求权替

代性要件的认定，应先探究原给付本欲达成的利益目的，当债务人取得替代原给付经济价值的利益的目

的与原给付目的相同时，方得肯认其间具有同一性，以避免过度扩大债务人所承担的代偿债务([9] p. 293)
如债务人因标的物毁损、灭失或被征收而取得损害赔偿、保险赔偿或征收补偿，此等替代利益与原给付

标的存在完全叠合的同一性[11]，是为最为典型的代偿利益。 
4) 代偿利益理应限于原给付利益 
从规范目的出发，代偿请求权旨在保障债权人若无给付不能之事由，本得通过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的

原给付标的之利益，原给付标的纵然发生给付不能事由，但债权人仍得请求其利益上之替代。代偿请求

权本就是嵌于债之关系语境下的一种对原权的救济性权利，因此其救济自有界限，应认为代偿请求权行

使原则上应以原给付标的给付利益为限。超出客观价值之利益，已超出规范所欲调整的范围，无法单凭

债权债务关系之存在而证成其归属之正当性，若要肯认之，需要另寻价值基础。 

4.2. 法律漏洞之存在 

在对代偿请求权制度进行探究，明晰其正当性基础与具体内容后，我国《民法典》未对代偿请求权

进行规定是否构成法律漏洞，方具有思考之理论基础。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我国立法者是否有意不规定

代偿请求权，如果有意不规定，那么非法律漏洞，而是立法者刻意的沉默，然而因为我国不存在立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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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书，相关建议稿条文的取舍理由难以知晓，遂难以从此层面进行确定。在无法确定立法者是否有意沉

默的情况下，可供考虑的途径即为，代偿请求权背后彰显的价值决断，是否被现行立法者以他种类似制

度于明文中肯认，即如果现行法秩序内存在类似的价值判断，为避免评价矛盾，在代偿请求权适用的场

合也应顾及该类似的价值判断，而又无法肯认立法者在此有意排除代偿请求权的适用，则可考虑基于事

物本质之理予以类推。 
由上文分析可知，代偿请求权背后的正当性基础为“相对权益归属理论”，即当事人之间基于其债

权债务关系就给付标的本身所包括的经济利益进行了权益归属分配。而在私法自治与债权合同自由的秩

序内，当事人得任意创设各种债权。有效的债权行为，即为债权的归属规范，决定谁对谁享有债权，即

债权的归属，而债权本身意旨“在债权关系中可以从债务人处获得一定利益之债权人地位”[12]，此处的

“一定利益”包括原始给付标的物及其替代物。在给付不能时，债务人本已免给付义务，若再基于法律

赋予的所有权人地位取得本应归属于债权人的利益，可能并不恰当，因为此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基于

意思自治所达成的一种权益归属分配应优位于债务人本身的所有权权益归属秩序，债务人取得代偿利益

系属侵害归属于债权人的给付利益，而产生不当的财产利益变动。10 
由现行法出发，我国《民法典》第 985 条及以下规定有不当得利制度，现通说认为我国采不当得利

“非统一说”观点 11，即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之下即存在“权

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用以处理权益变动无约定或无法定正当事由之案型。然而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本

身并不能决定权益本身及其利用最终应当归属于谁，而是必须借助不当得利法之外的具体的、先在的有

关各种权利地位的内容和范围的判定才能确定其法律效果，实现保护财产权益的功能。 
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以侵害权益归属内容为前提，此处的权益归属内容典型如绝对权即被法律赋予

专属于权利人有使用、收益的利益归属内容，故如无法律上原因使用或处分他人之物，侵害人即须将所

得的适用及处分利益偿还给所有权人。其他尚如限定物权或知识产权等[13]。从此可知，侵害型不当得利

仅限于保护现行法上有明定权益归属内容的权利，且主要限于绝对权。前述的“相对权益归属”因并非

现行法明定的法律归属秩序，似无适用的空间。但进一步思考，相对性的权益归属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

特定债权债务关系而生，此种债之关系背后即存在特定经济利益的归属秩序，且该秩序直接作用于二人

之间。此类于债权债务人之间明确的相对权益归属秩序，与法律明定的权益归属秩序，除秩序所约束的

范围不同外，似无本质上的区别，遂此处债务人若因给付不能，免负给付义务，且取得代偿利益从而侵

害债权人的“相对性权益归属内容”，应构成法律漏洞，可类推适用我国《民法典》第 985 条的不当得

利请求权。 

5. 我国实证法下的适用基础：回归不当得利 

5.1. 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之构造 

根据《民法典》第 985 条之规定，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的要件构成应当包括：通过侵害权益归属内

容之行为而得利；没有法律依据两项要件。结合比较法代偿请求权之构成要件涵摄，债务人因给付不能

而免负给付义务，若另行取得代偿利益，因该代偿利益在债法意义上归属于债权人，此时即构成“通过

侵害权益归属内容而取得不当利益”。无法律上原因指，依权益归属说，侵害应归属于他人的权益内容

而受有利益，于欠缺保有该利益的正当性时，即应构成无法律上的原因。此时债务人取得代偿利益是否

构成无法律上原因似有争议，因为债务人基于其对给付标的物的所有权取得代偿利益，其所有权本身似

 

 

10在法定之债的场合，则是通过法秩序的安排而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形成一种相对的权益归属秩序。 
11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82 页；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典评注：

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 4)》，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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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法律上原因，不过此时需注意的时，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相对归属秩序实际上对代偿利益的归属权

作出再次分配，此时该代偿利益在债法意义上应属债权人所有，该相对权益归属秩序构成对债务人所有

权本身的归属秩序之突破与限制，从而债务人此时取得代偿利益属无法律上原因。 
至于代偿利益的具体认定，因其本质上是债权上代位，所以在代偿利益的内容判定上或可类推《民

法典》第 390 条所体现的对担保物的“代位物”认定之价值判断。在担保物权语境下，担保物的物质实

体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其交换价值，因此为强化担保物权的功能，法律特别规定，在担保物因灭失、毁

损等而受有赔偿金、保险金、补偿金等替代物时，由于担保物的价值尚未消灭，前后仍保持同一性，故

基于担保物权之价值权的属性，担保物权人可以就该替代物行使优先受偿的权利。12 债权债务场合下，

债权人依据债之关系得向债务人请求给付债之标的，若原标的因故给付不能，而债务人因标的给付不能

而从他处取得代位物，此时债务人原先应为的给付和所得的代偿利益具有经济上的替代[14]，此代偿利益

在经济观点层面即为原给付利益之延续。基于此，在就强调价值属性(利益属性)此点上，物上代位与债权

上代位并无二致，故在债权上代位利益的判定时，得类推实定法中既有的“代位利益”价值判断，进行

同一认定。 

5.2. 法律续造下之法律效果呈现 

1) 不当得利之返还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 986 条之规定，得利人为善意时，若得利不复存在，善意得利人免负返还责任，

即明文承认“禁止善意得利人反受不利原则”。13 第 987 条明定恶意得利人的加重责任，即恶意得利人

不能主张得利不复存在，仍负价额偿还义务，此外尚须依法负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类推适用“权益侵

害型不当得利”保护“相对权益归属”时，善意取得代偿利益的债务人，可主张得利丧失抗辩。而恶意

受领人应将其恶意开始之时所拥有的利益，不问请求时是否还存在，均应返还，不存在者应返还价额。14 
2) 超过客观价额之得利已逾越不当得利法之射程 
有法谚言“任何人不得因其不法行为获利”，从而似有主张在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场合，任何人不

得因其侵害行为获利，进而主张得利人所得利益若高于权利人所受损害时，不当得利法上返还的范围亦

应以实际获益为准。然而现行法下的不当得利制度是于符合构成要件时调整当事人间不当的利益流动的

规范。超过客观价额的得利应归属何方，已逾越不当得利法的射程范围。或有观点认为，《德国民法典》

第 816 条第 2 款对得利人的全部得利予以剥夺，我国法对此亦可进行借鉴。需注意的是，德国民法上的

此规定，是一种特殊的权益侵害型不当得利，有其特定的法制发展背景及特别引入的获利剥夺思想，不

宜将此规定一般化，另因我国法并不存在德国法第 816 条之规定，因此不能作同种解释。 
基于此，在类推适用时，应将代偿请求权行使之范围解为以“原给付标的客观价额”为限，超过原

给付标的客观价值之部分，并非债权人依债之关系本应取得的利益，原则上并无调整之必要。至于在因

可归责于债务之事由而致给付不能，债务人并因此取得高于原给付利益的代偿利益时，可否向债务人请

求该代偿利益则已逾越现行法评价之范围。不当得利法天然即不具有获利剥夺的思想，若欲实现获利剥

夺之目的，需另行诉诸违约获利剥夺制度。15 

 

 

12参见刘家安：《物权法论》(第 2 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59 页；李永军主编：《中国民法学》(第 2 卷)，中国

民主法制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88 页。 
13参见赵文杰：《论不当得利与法定解除中的价值偿还》，载《中外法学》2015 年第 5 期。转引自谢鸿飞、朱广新主编：《民法

典评注：合同编(典型合同与准合同 4)》，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643 页。 
14此处所谓之“善意”与“恶意”似可根据“给付不能是否可归责于债务人”为断，因为在不可归责于债务人之场合产生代偿利益，

纵违反“相对权益归属秩序”，债务人对“侵害相对权益归属内容”之认知难谓明知或应知，而在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场合，债务

人乃故意违约而致给付不能事由发生，并因此取得代偿利益，基于债权债务关系严守之思想，此处的债务人评价为恶意，并不存

在价值失衡。 
15我国现行法中并不存在违约获益剥夺制度。是否应承认违约获益剥夺制度，在多大范围内承认之，解释论上是否存在构造可能性，

均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不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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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相对权益归属说”作为代偿请求权的正当性基础，其意涵在于，债务人若因给付不能而对债权人

免为给付，但又自第三人处取得替代利益之时，当事人之间则发生了相对性财产权益归属分配与现实层

面的落差，代偿请求权遂于此时介入，对该等不当的财产权益变动进行调整。在此核心定位之下，本文

探究了代偿请求权的性质、代偿请求权是否要求债务人须对给付不能负责、代偿利益的具体认定以及代

偿请求权可行使范围等争议性问题，进而认为代偿请求权性质上系新生权利，给付不能的事由是否可归

责于债务人与适用代偿请求权无涉，对代偿利益的认定应谨慎为之并遵循现行法中已有的价值判断，而

代偿利益则应以原给付利益为限，如此方能形成妥当的利益分配格局。另外，我国现行法虽未明文肯认

代偿请求权制度，惟因代偿请求权与不当得利法具有调整不当财产权益变动的同质性，遂可借由《民法

典》第 985 条完成代偿请求权于我国法上的法律续造。而在法律效果上，代偿请求权于我国的解释构造

应受制于不当得利法本身所蕴含的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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